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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权利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通过的关于第 14/2013 号

来文的决定* ** 

来文提交人： D.R.(由律师 Phillip French 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缔约国： 澳大利亚 

来文日期： 2013 年 8 月 14 日(初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70 条作出的决定，己于

2012 年 8 月 9 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分发) 

决定通过日期： 2017 年 3 月 24 日 

事由： 把有智力和精神障碍者安置在专门机构；获得社会

住房 

程序性问题： 可受理性――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实质性问题： 基于残疾的歧视；法律行为能力的行使；剥夺自

由；限制权利 

《公约》条款： 第四条、第五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

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八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 

 

  

  

 
* 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2017 年 3 月 20 日至 4 月 12 日)通过。 

 
** 参加审查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艾哈迈德·赛义夫、但拉米·奥马鲁·巴沙鲁、蒙天·汶

丹、伊迈德·埃丁·沙克尔、特里萨·德格纳、尤恩·石川、萨缪尔·恩朱古纳·卡布、金

亨植、施蒂格·朗瓦德、拉斯洛·加博尔·洛瓦西、罗伯特·乔治·马丁、马丁·巴布·姆

韦西瓦、卡洛斯·阿尔贝托·帕拉·杜桑、卡玛瑞尔·皮亚纳德、瓦列里·尼基季奇·拉科

莱德夫、乔纳斯·卢克斯、达米扬·塔蒂奇和尤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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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来文的提交人是 D.R.，澳大利亚公民，生于 1961 年 5 月 18 日，自 1998 年

起一直住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哈卡纳获得性脑损伤中心。他声称自己是澳大利

亚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和第

二十八条的受害者。提交人由澳大利亚残疾人法中心的律师 Phillip French 代

理。 

 A. 当事各方提交的材料和论点概要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D.R.是一名 52 岁的男子。他因获得性脑损伤而有精神和智力残疾。他领取

残疾人福利金，没有其他资产。1998 年 7 月 8 日，提交人被收住澳大利亚昆士

兰州布里斯班郊区布拉肯岭的哈卡纳获得性脑损伤中心。哈卡纳是由查尔斯王子

医院经营的一个慢速康复服务机构，得到昆士兰的政府机构昆士兰卫生局的管

理。D.R.被那里收住是为了参加一个康复计划，目的是使他重新获得并发展尽可

能独立在社区生活和工作所需的技能。从那以后，他一直住在那里。提交人目前

住在哈卡纳的贾比卢单位，该单位由五个小单位组成，每一小单位有四个单人卧

室，一个公用淋浴设施，一个卫生间，一个起居室，一个活动室和行政办公室。 

2.2  2000 年 7 月左右，哈卡纳的医务人员通知提交人，他的康复计划将停止，

他已被评估为可以出院。然而，医务人员决定，在提交人出院之前，社区必须能

够提供住宿和残疾人支助服务。从 2000 年 7 月至 2010 年 8 月，哈卡纳的工作人

员几次推荐提交人并代表他申请基于社区的住宿和支助服务，但都没有成功。因

此，提交人一直无法从中心出院。2010 年 8 月，哈卡纳的工作人员又向负责社

会住房和残疾人支助服务的昆士兰州社区住房和无家可归者事务局以及残疾人和

社区照顾事务局提交了申请。这些机构对提交者进行了评估，认为其有资格获得

社会(或公共)住房，并对住房有“高度需求”。他的名字被列入住房登记册。但

是，住房和无家可归者事务局表示，除非提交人先获得残疾人支助服务，否则不

会分配给他社会住房。残疾人和社区照顾事务局的评估是提交人有资格获得残疾

人支助服务，但它表示它没有能力资助提交人的残疾人支助。因此，提交人对社

会住房的申请被无限期推迟。提交人的财务事务受到昆士兰州公共受托人的强制

管理，他因此没有权力亲自管理自己的福利金。 

2.3  在提交来文之日，提交人仍然无法出院，因为他仍然没有在社区获得住宿

和与残疾有关的支助服务。在过渡到以社区为基础的生活和他所要求的与残疾有

关的支助方面，他没有明确的前景。按照澳大利亚和昆士兰州政府的政策指导方

针，提交人实际上仍是一名无家可归者。 

2.4  提交人认为，哈卡纳是一个为其居民提供的隐私非常有限的居住机构。他

认为，他虽有自己的房间，但工作人员和其他居民可随时出入，即使在他不愿意

之时，也是如此。那里的设施非常有限，提交人无法拥有自己个人的财物，这些

财物永远有被盗和受损的危险。 

2.5  提交人还认为，即便哈卡纳声称是一个“慢速康复中心”，它并没有向他

提供可以帮助他获得独立的康复干预措施：日常生活的一切事情都替他做了，他

的自理能力和日常生活技能都下降了。在案件有关的一切时间里，提交人始终反

对自己被拘留在哈卡纳，并试图离开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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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代表提交人的律师在 2011 年 9 月 9 日的信中，向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提出

指控，指称由于他的残疾，他在获得住宿和残疾人支助服务方面，受到澳大利亚

政府和昆士兰州政府的歧视，这违反了《1992 年澳大利亚残疾歧视法》。提交

人的律师还向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提出指控，指称澳大利亚政府和昆士兰州政府

的行为和做法侵犯了提交人根据《公约》所享有的权利。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

2011 年 10 月 12 日致信澳大利亚和昆士兰州的有关政府机构负责人，通报了这

些投诉，并寻求答复。澳大利亚政府的总检察长办公室在 2012 年 11 月 4 日的信

中，否认它从事侵犯提交人人权的行为或做法的所有指控。它在信中进一步指

出，按照《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法》，提交人不可能对行政部门的行为或不作为

提出指控，因为委员会的管辖权仅限于管理行为。 

2.7  在 2012 年 7 月 2 日给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的信中，皇家法律事务所代表昆

士兰州指出，人权委员会无权过问昆士兰州政府不符合或违反提交人人权的行为

或做法。在那一阶段，提交人的律师告知他，他如果提出残疾歧视诉称，在法庭

上肯定会败诉，因为他所指称的歧视发生在属于“特别措施”类别的方案范围

内，这些特别措施仅适用于残疾人，根据《澳大利亚残疾歧视法》第 45 条，其

本身不能引起基于残疾的歧视的诉称。 

2.8  提交人认为，直接提出残疾歧视的诉称也可能失败，因为法院可能会认定

他的情况与其他社会住房申请人有“实质上的不同”，因为他被评估为需要残疾

人支助服务，而且认定昆士兰州的行为是合理的，因为在提供社会住房之前，需

要向提交人提供残疾人支助服务。即便按照《澳大利亚残疾歧视法》能够提出残

疾歧视的诉称，昆士兰州也可能成功地争辩说，立即提供残疾人支助服务将构成

不合理的负担。此外，除非能够首先确定昆士兰州的残疾歧视主要赔偿责任，否

则无法确定联邦的残疾歧视附属赔偿责任。因此，提交人对联邦的指控不可避免

将败诉。 

2.9  提交人还认为，他没有力量就他的残疾歧视诉称自己提起诉讼，因为他受

到《2000 年昆士兰州监护及管理法》规定的一项行政命令的限制。因此，只有

公共受托人才能代表提交人起诉(或授权)此类诉讼。 

2.10  提交人最后明确说明，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仍在受理提交人人权指控的某

些方面，但其在这方面的管辖权非常有限。人权委员会召开了一次调解会议，但

在提交人的案件中，被召集的缔约国主管部门拒绝参加调解。此外，人权委员会

面前的程序并不能对侵犯人权的行为产生任何可强制执行的补救办法，因此不能

被视为有效的解决办法。 

  申述 

3.1  提交人声称，缔约国的决定和做法已经等于侵犯了他根据《公约》第十四

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八条单独解读和与

《公约》第四条和第五条第二款一并解读所享有的权利。 

3.2  关于他根据《公约》第十四条提出的指称，提交人认为，他住在哈卡纳是

违反他的意志的，而这种情况在《公约》对缔约国生效后一直持续，相当于以歧

视理由任意拘禁。由于他的财产由昆士兰州的公共受托人管理，他无法管理自己

福利金，也不能选择自己的住所。提交人进一步争辩说，由于他的残疾，昆士兰

州没有为他提供基于社区的住宿和支助服务，使他与社区隔绝和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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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提交人认为，由于他被迫住在哈卡纳设施，他被剥夺了行动自由和选择自

己住所的权利，这侵犯了他根据《公约》第十八条所享有的权利。 

3.4  他认为，他被困在哈卡纳专门机构等于违反了《公约》第十九条，因为它

阻止他在他所选择的地方与他所选择的人一起独立生活。他还认为，他被困在专

门机构阻碍了他被社区接纳，而被迫居住在一个以医疗为主的居住机构。 

3.5  提交人还指出，在哈卡纳设施，他的隐私经常受到干预，尽管他有一个单

独的房间，但他没有什么隐私，因为工作人员和其他居民可以随时进入他的房

间。提交人认为，这种情况等于侵犯了《公约》第二十二条所载的他可享有的权

利。 

3.6  提交人还声称，自从到了哈卡纳，他就没有接受过能够使他加强和保持自

己能力的康复服务。他认为，哈卡纳是一个以医疗为主的机构，在那里他与社区

隔绝，没有获得帮助他充分融入社区所需要的康复服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因

为持续被拘留而变得更加被动、依赖别人和专门机构。提交人认为，这种情况等

于违反了《公约》第二十六条。 

3.7  提交人指称，强迫他住在病房，并一再拒绝向他提供公共住房和残疾人支

助服务，这阻碍了他获得根据《公约》第二十八条他有权获得的适足的生活水平

和社会保护。 

3.8  提交人还声称，就指称的所有违反《公约》的行为而言，缔约国还违反了

《公约》第四条和第五条，因为它没有尽量利用现有资源，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以促进充分实现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和第

二十八条。他还认为，缔约国没有禁止基于残疾的一切歧视，并提供反对歧视的

平等和有效的法律保护。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2014 年 12 月 22 日，缔约国提交了它对来文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它指

出，提交人具有吸毒过量而诱发的获得性脑损伤所导致的智力障碍，吸毒过量曾

造成窒息。它还指出，提交人最初来到哈卡纳中心，是为了接受康复计划以重新

获得生活技能。像他所居住的贾比卢单位的所有居民一样，提交人可以自由地在

建筑四周走动，他房间里有自己的收音机、电视机和冰箱。他每两周领取约

776.70 澳元的残疾人福利金、63.50 澳元福利补助金、127.60 澳元的租金补贴和

14.10 澳元的应急补助金，等于每两周共收到 981.90 澳元。根据《监护及管理

法》以及《1978 年公共受托人法》(昆士兰州)，他的财务事项受到昆士兰州公共

受托人的强制管理。公共受托人每年支付昆士兰州卫生局约 15,600 澳元，用于

支付提交人在哈卡纳中心接受的食宿和支助服务。这是基于每天的费用，包括食

宿、洗衣、药物和提供的其他服务，包括娱乐活动。公众受托人代表提交人保存

余额。这些钱可用于购买帮助并支持他在有住宿时转向社区生活的个人物品和进

行社交活动。 

4.2  提交人在哈卡纳中心逗留期间，一直接受康复服务。大约在 2000 年 7 月，

他被评估为可以出院，并被告知他的康复计划将会停止。此后，他一直接受过渡

性康复服务，目的是尽量增强身体和交流功能，使他能够在监督和支助下从事日

常生活的各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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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2010 年 7 月 1 日，提交人向残疾人和社区照顾事务局提出申请，希望获得

残疾人资金支助。他提出需要持续支助，以用于居家、社交技能、自我指导、学

习和进入社区。他被评估为在资金可得的情况下，他有资格获得资金。2010 年

11 月 11 日，提交人向 Chermside 住房服务中心申请获得补贴的社会住房，要求

在布里斯班郊区 Strathpine、Bray Park、Bracken Ridge、Chermside、Stafford 或

Kedron 获得住房。他要求获得一套两户并联式住房、群集住房或老人单位，并

提供了医疗报告，显示他每天需要 24 小时的支助和监督，以及一个护理者来协

助日常生活。他还表示，他想希望和来自哈卡纳中心的另一个人住在一起。根据

昆士兰州残疾人和社区照顾事务局的住房需求评估政策，他的申请被评估为符合

条件和“高度需要住房援助”。 

4.4  2010 年 12 月，当时负责残疾人和社区照顾事务的昆士兰州社区部从哈卡纳

中心的一位职业治疗师那里获得了一份报告，其中载有对提交人住房需求的建

议。有鉴于此，且提交人已经提名了一名潜在的合租人，他的具有分享支助安排

的住房申请被列入住房登记册。这类住房的目的是帮助申请人成功地居住在社区

并得到持续的支持。它涉及到一组人在一起生活或离得很近，以分享支助服务。 

4.5  2011 年 2 月 22 日，提交人间接通知 Chermside 住房服务中心，他不再希望

与人合住，而是要求在 Chermside 和 Stafford 地区获得一个两户并联式住房。他

被告知，他的要求将减少可提供住房的选择数量，如果选择合住，可以更早提

供。提交人坚持他的选择，该中心尊重了他的选择。 

4.6  2011 年 3 月 24 日，残疾人和社区照顾事务局为提交人制定了一项综合支助

计划。该计划确认了他的目标：获得单独居住的、得到补贴的两户并联式住宅。

确定提交人符合“组建新的家庭安排”的标准，这一安排对需要建立独立家庭的

残疾申请人提供援助。 

4.7  2011 年 10 月 2 日，Chermside 住房服务中心的一位职业治疗师对提交人的

需求进行了评估。提交人被列入需要现有的一楼无障碍两卧室社会住房，并需要

扶手和无台阶淋浴。2011 年 10 月 24 日，社区部确认了提交人对两户并联式住

房的申请。2011 年 11 月 2 日，举行了一次有提交人参加的利益攸关者会议。他

对支助和住房的需求得到了确认，并更新了他所能接受住房所在的郊区。 

4.8  自 2011 年 10 月下旬以来，Chermside 住房服务中心的那位职业治疗师与提

交人进行了沟通，试图扩大他接受社会住房的地区，从而扩大(但不能保证)为他

找到合适住所的可能性。 

4.9  2013 年 3 月 21 日，住房和公共工程部向提交人提供了社会住房援助审查申

请表，以确保对他的需要所拥有的信息是最新的。2013 年 4 月 15 日，有人代表

他提交了一份完整的审查表，对他所偏好的居住地点没有任何修改。提交人依然

被列为“高度需要住房援助”的批准状态。在昆士兰州，住房是根据需要而不是

某人在等候名单上的时间长短分配的。除了残疾人外，其他一些群体也对住房有

高度需求，包括澳大利亚土著人、家庭暴力的幸存者(最常见的是妇女和儿童)、

难民和其他无家可归者。截至 2014 年 2 月 10 日，在昆士兰州，约有 4,400 户被

评估为对住房援助有高度需求。 

4.10  针对提交人对两卧室公寓、集群住房或两户并联式住房的申请，缔约国提

供了一份在其表示愿意居住的六个郊区的现有社会住房清单。鉴于适合提交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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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种类有限，以及他愿意居住的地点有限，缔约国表示，仍需要时间才能重新

安置他。 

4.11  提交人还需要资金以获得他的健康和安全所需的住宿支助服务。被列为有

资格获得此类资助，并不意味着在房屋和公共工程部确定适当的住宿时，他就能

立即收到这些资助。因此，提交人必须先通过昆士兰州的优先排序政策来确定他

是可获得现有资金的最优先人士之一，才能向其提供住房。这样的优先排序是必

要的，因为对住宿支助资金的需求大于供应，而且是由残疾人和社区照顾事务局

在考虑到州的优先事项和所有需要残疾资金的人的相关需求后进行的。1 优先排

序政策规定，由于残疾人和社区照顾事务局的资源有限，因此资格本身并不赋予

获得专家的残疾服务。相反，决定获得这些服务的是资格、需求评估、优先排序

和服务可得性的累积效应。它还指出，某人的优先地位，以及特定时间的整体服

务需求和这些服务的可得性，将是分配专业残疾服务的最终决定因素。提交人尚

未收到任何资助的残疾人支助，并不意味着他以后不会收到。这一事项受到残疾

人和社区照顾事务局的持续审查，提交人可以随时要求对他的评估进行审查和重

新评估，以反映他目前的情况。 

4.12  昆士兰州无法向提交人提供他何时可分到房屋的时限。在提交人接受为适

合的住房出现，以及他根据优先排序政策最有资格获得残疾支助之前，提交人将

继续住在哈卡纳中心，且昆士兰州将继续提供资金和他所需的支助服务。 

4.13  缔约国表示，哈卡纳中心是由查尔斯王子医院管理的一个过渡性住房提供

者和康复中心。其资金来自昆士兰州的住房和康复护理分类拨款，在 2012/13 财

政年度，昆士兰卫生局提供了大约 740 万澳元，该部门提供了 60 万澳元，以及

居民和在那里接受康复的人的 87.5%的残疾福利金。该中心接受来自全昆士兰州

和其他州的医院的转诊。 

4.14  该中心对有获得性脑损伤的人提供全面的多学科评估和康复。每次新来一

人，都会举行病案会诊，以确定他们的康复需要和出院目标。每三个月(如有变

化时间会短一些)，会进行一次进行全面的身体、社会和心理评估，并与有关人

员协商，制定新的支持计划，为未来三个月制定目标。还邀请亲属和支助人员出

席会议，如果他们不能出席，将向他们提供会议审议的报告的副本。多学科团队

确保顺利、协调地向社区过渡。这涉及到与其他康复服务机构、社区照料人员和

支持机构联络。鼓励居住在中心的人培养或保持自己的日常生活技能。举办了各

种娱乐活动，如宗教仪式、烧烤、欢乐时光、卡拉 OK、出游看电影、室外午

餐、帆船、运动会、参观社区花园、发展园艺技能、猜谜和宾果游戏等。有些人

也可以请假离开，与家人和朋友共度周末或特殊场合。因此，缔约国认为，该中

心不是按照“医疗模式”运作的“慢速康复服务”，而且它表明目前没有关于重

建哈卡纳中心的建议。 

4.15  至于提交人与他所受的管理令有关的诉称，缔约国认为它们是没有根据

的。特别是它认为，提交人没有同意昆士兰州当局披露相关的个人资料，例如能

够说明他变得被动、依赖他人和专门机构的病历，缔约国否认了这些说法。缔约

国提及《监护及管理法》，其中承认：(a) 成年人作出决定的权利是成年人固有

  

 
1
 见《2006 年残疾人服务法》(昆士兰)第 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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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的根本；(b) 作出决定的权利包括作出其他人不同意的决定的权利；(c)“能

力受损”的成年人作出决定的能力可能因以下情况而有所不同：(一) 损害的性

质和程度；(二) 将要作出的决定的类型；和(三) 从成年人现有支助网络的成员

获得的支持；(d) 能力受损的成年人作出决定的权利应受到尽量小的限制；(e) 

能力受损的成年人有权为决策获得充分和适当的支助。2 该法寻求在“能力受损

的成年人在决策方面获得最大自主的权利”与其“为决策获得充分和适当的支助

的权利”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3
 

4.16  缔约国认为，任何被任命为管理者的人必须适用的一般原则4 包括能力推

定，承认所有人都有相同的人权，以及承认鼓励和支持一个人在社区生活并参与

社区的重要性。5 必须给予一个人参与社区所必要的支持和信息，必须寻求和考

虑到他们的观点和意愿，必须采取对权利限制最少的方法。如果需要替代判断，6 

则必须以尽量考虑到该人的意见和意愿的方式进行。 

4.17  根据《监护及管理法》第 12 条，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发布命令，任命

财务事项的管理者，例如公共信托人：(a) 一个独立的法庭确信某人能力受损，

(b) 需要对某一事项作出决定，或某人可能做出涉及或可能涉及对其健康、福利

或财产造成无理性风险的某些事情，(c) 如果没有这一任命，该人的需求或利益

将得不到充分的满足或保护。根据该法第 15 条，要选择一名适当的管理者，除

其他外，法庭必须适当考虑到可能的利益冲突以及有关人员之间是否合得来。 

4.18  在本案中，缔约国同意，提交人所指控的一些行为发生在 2009 年 9 月 20

日之前，但在《任择议定书》生效后仍在继续。但是，缔约国认为，由于未用尽

国内补救办法和缺乏充足的证据，提交人的指控不可受理。关于用尽国内补救办

法，在提交人提交来文时，仍有各种不同的可用的补救办法。提交人向澳大利亚

人权委员会提出对昆士兰州住房和无家可归者事务局的指控，理由是在管理与

《国家可负担得起住房协定》和《关于无家可归的国家伙伴关系协定》有关的联

邦法律和方案方面存在残疾歧视，指称违反了《残疾歧视法》第 5 条、第 6 条和

第 29 条(在管理联邦法律和方案方面的歧视)。他还向人权委员会提出指控，指

称昆士兰州通过社区部“煽动和/或引起、指示、诱导或援助”住房和无家可归

者事务局以残疾为由歧视他。在这种情况下，人权委员会必须首先尝试调解这一

指控，对于非法歧视，这一调解的成功率是很高的。7 在提交人提交来文时，他

根据《残疾歧视法》提出的指控仍在受到人权委员会的调解。因此，他尚不能向

联邦法院提起诉讼，以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2
 《监护及管理法》，第 5 条。 

 
3
 同上，第 6 条。 

 
4
 同上，第 34 条。 

 
5
 同上，附件 1。 

 
6
 缔约国回顾委员会关于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承认的第 1(2014 年)号一般性意见，特别是第 17

段和第 26 至 28 段。缔约国认为，尽管委员会的意见被认为是秉着诚信原则，但它们对缔约

国没有约束力。缔约国坚持其对第十二条的解释性说明，其中指出：“澳大利亚承认残疾人在

生活的所有方面享有与他人平等的法律能力。澳大利亚宣布，它的理解是《公约》允许得到

充分支助的或替代的决策安排，它规定代表某人做决策的安排只能在这种安排绝对必要、作

为最后手段并受到保障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7
 根据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 2012/13 年度报告，那一年有 65%的指控得到圆满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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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2014 年 5 月 19 日，人权委员会通知昆士兰州，它根据《澳大利亚人权委

员会法》第 46PH(1)条，决定终止提交人的歧视指控，因为没有合理的解决前

景。终止指控可以使指控者能够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寻求对非法歧视的可强制

执行的补救办法。缔约国提到了一系列根据《残疾歧视法》对联邦和各州和领土

的行为提出的成功的歧视指控，8 并指出《残疾歧视法》对基于残疾的歧视案件

明确提供了有效的补救形式。根据这一程序，认定非法歧视的法院可以发出其认

为合适的命令。这包括道歉、货币补偿、提供货物或服务、宣布被告犯有非法歧

视并指示被告不得重复或继续这种非法歧视的命令，要求被告实施任何合理的行

为或行为过程来纠正原告遭受的任何损失或损害的命令，以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

损失的命令，赔偿因其行为而造成的任何损失或损害。 

4.20  缔约国指出，截至其答复之日，提交人没有提出任何此类申诉，现在 60

天期限已过，且提交人没有寻求任何延期。缔约国认为，虽然提交人概述了他认

为没有“合理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的理由，但这不是《任择议定书》第二条第

(四)款的标准，该款规定必须用尽一切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除非补救办法的应

用被不合理地拖延或不大可能带来有效的救济。缔约国注意到提交人的呈文，即

他所获得的法律咨询意见指出，如果他对法院提起诉讼，成功的机会不大，但缔

约国认为他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 

4.21  缔约国还认为，就补救办法寻求法律意见并不足以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它

提到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判例，根据这些判例，仅仅怀疑这种补救办法的有效性并

不能解除提交人寻求它们的责任。9 缔约国补充说，《1991 年昆士兰反歧视法》

将残疾列为一项歧视理由，但提交人似乎没有向昆士兰反歧视委员会提出申诉。

因此，缔约国认为，国内补救办法尚未用尽，提交人的来文应被认为不可受理。 

4.22  提交人还要求人权委员会根据《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法》第 11(1)(f)条和

第 20(1)(b)条，对他的诉称进行调查，指称联邦从事了违背其人权的行为或做

法。通过补救办法，他寻求“适当、持续的住房和支助服务”以便他能够在社区

生活，以及提供适当、持续的康复和“残疾特定的保健服务……以达到并保持最

  

 
8
 缔约国提到的例子包括：Barghouthi 诉 Transfield 有限公司(2002 年) 122 FCR 19, Haar 诉莫尔

登被提名者(2000 年) 184 ALR 83, Travers 诉新南威尔士(2001 年) 163 FLR 99, McKenzie 诉城市

服务部(2001 年) 163 FLR 133, Oberoi 诉人权和平等机会委员会(1995 年) EOC 92-714, Sheehan

诉帝坎湾乡村俱乐部(2002 年) FMCA 95, Randell 诉联合轴承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FMCA 44, 

Forbes 诉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澳大利亚联邦)(2003 年) FMCA 140, McBride 诉维多利亚(No. 

1)(2003 年) FMCA 285, Bassanelli 诉 QBE 保险公司(2003 年) FMCA 412, QBE 旅游保险公司诉

Bassanelli (2004 年) 137 FCR 88, Darlington 诉 CASCO (2002 年) FMCA 176, Clarke 诉天主教教

育办公室等(2003 年) 202 ALR 340, Power 诉土著青年旅社有限公司(2004 年) FMCA 452, 

Trindall 诉新南威尔士警察局长(2005 年) FMCA 2, Hurst 和 Devlin 诉昆士兰教育局(2005 年) 

FCA 405, Drury 诉 Andreco Hurll 耐火产品有限公司(No. 4)(2005 年) FMCA 1226, Wiggins 诉国

防部――海军(No. 3)(2006 年) FMCA 970, Vickers 诉新南威尔士救护车服务局(2006 年) FMCA 

1232, Hurst 诉昆士兰教育局(2006 年) 151 FCR 562, Rawcliffe 诉北悉尼中部海滨地区卫生局

(2007 年) FMCA 931, Gordon 诉澳大利亚联邦(2008 年) FCA 603, Maxworthy 诉 Shaw(2010 年) 

FMCA 1014, Innes 诉新南威尔士铁路公司(No. 2)(2013 年)(FMCA) 36, Stephens-Sidebottom 诉维

多利亚州(教育和幼儿发展部)(2011 年) FCA 893, McKenna-Reid 诉 Rigo(2011 年) FCA 883, 

Clarke 诉天主教教育办公室等(2003 年) FCA 1085, Haar 诉莫尔登被提名者(2000 年) FMCA 5, 

全面共享联盟公司诉赫维湾市议会(2004) FMCA 915。 

 
9
 见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9/1997 号来文，D.S.诉瑞典案，1998 年 8 月 17 日通过不可受理决定，

第 6.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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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独立性和身体能力”。人权委员会在 2014 年 5 月 19 日的信中通知昆士兰

州，人权委员会仍在审查调查的某些方面。在缔约国提交意见时，委员会仍在审

查中。在这方面，缔约国注意到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判例，根据这一判例，这种调

查是一种行政补救办法，任何裁决，即使是对提交人有利的裁决，就《任择议定

书而言》，都不能被描述为是有效的裁决。10
 

4.23  至于提交人认为在他的案子中通过的行政命令阻止他提起诉讼，只有公共

受托人可以代表他这样做，缔约国认为，提交人须遵守任命受托人为其财务事项

管理人的授权证书。11 缔约国认为，鉴于“财务事项”的定义，以及没有在他的

案件中通过的行政命令的副本，所以不清楚这一命令是否会阻碍他提起诉讼。 

4.24  缔约国还认为，提交人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他的任何诉称：他没有

表明他的残疾由于住在哈卡纳中心而加剧，也没有提供任何资料说明发布行政命

令的依据。此外，提交人没有同意缔约国查阅可用于有意义地评估其诉称的有关

文件。因此，缔约国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第(五)项，提交人的诉称

应被认为不可受理。如果委员会认定提交人的指称可受理，缔约国认为它们是没

有法律依据的。 

4.25  关于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九条提出的关于有权不被迫在特定的居住安

排中生活的指控，缔约国认为，这是一项需要缔约国花费大量资源的经济、社会

和文化权利，因此不得不承认，充分实现所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一般来说

不是在短时间内能普遍实现的。12 它还认为，《公约》规定的缔约国义务是采取

措施，逐步实现这些权利，并且始终履行产生直接效果的义务。除了向所有需要

的残疾人提供社区支助服务或住宿支助服务外，这项权利没有要求缔约国向所有

人提供他们喜欢的任何形式的住房或住房安排。 

4.26  缔约国认为，它不同意提交人的诉称，即昆士兰州拒绝或没有提供住宿和

住宿支助服务，没有根据第十九条第(一)款让他有机会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

选择居所。缔约国理解居住在哈卡纳中心不是他的喜好，并承认他面临阻碍在社

区生活的障碍。然而，如果提交人不住在哈卡纳中心，他将无家可归，无法获得

照顾和支助。 

4.27  鉴于对社会住房的需求很高，住房和公共工程部采取了管理住房分配的程

序。在这方面，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已经承认，缔约国在分配资源和制

定政策以遵守、保护和履行它们根据《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承担的

义务方面有一定的“判断余地”。13
 

4.28  缔约国认为，在试图为提交人寻找替代住宿的全过程中，缔约国尊重了他

希望住在某些特定地方的愿望，即使这样会限制可以安排他居住的房地的可得

性。缔约国继续以符合当地需要和优先事项的方式，并以最有效地满足残疾人的

  

 
10

 见第 900/1999 号来文，C.诉澳大利亚案，2002 年 10 月 28 日通过的意见，第 7.3 段。 

 
11

 《监护及管理法》，附件 2, 第 1 部分，第 1 条(o)。 

 
12

 见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缔约国义务性质问题的第 3(1990)号一般性意见，第 9

段。 

 
13

 2012 年 5 月 16 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主席给《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缔

约国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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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及其家人和照料者的需要的方式，逐步实现《公约》第十九条第(二)款和第

(三)款规定的残疾人获得社区支助服务的权利。缔约国说明了制定的政策和方

案，以及为此目的花费的资金。缔约国举例说明了 2011 年至 2014 年，从哈卡纳

和昆士兰州其他卫生机构出院了 6 名需求很高(与提交人的水平相同)的人，他们

得到的一揽子支持措施使他们能够在社区生活。截至 2014 年 7 月，在哈卡纳中

心康复方案中，有 6 人要求进一步的住宿安排，18 人正在等待过渡到社会住

房，并要求住宿支助服务。缔约国认为，这些案例表明，在某一阶段，提交人也

将获得社会住房和住宿支助服务，因此他根据第十九条提出的诉称是没有法律依

据的。 

4.29  至于提交人认为哈卡纳中心应该关闭，目前用于维持和运作该中心的资金

可以重新分配给基于社区的残疾人支助，14 缔约国认为，这将导致提交人无家可

归：目前尚无适用的社会住房，他的需要无法得到适当的满足。 

  第二十八条――尽量利用现有资源，逐步实现适足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保护

的权利 

4.30  关于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二十八条提出的诉称，缔约国认为，在解释这

一条款时，必须考虑到残疾人的特殊环境，以及第四条第二款，这一款规定，各

缔约国承诺尽量利用现有资源，以逐步达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充分实现。15
 

4.31  关于适足住房权，缔约国认为，其义务是采取措施，逐步确保以非歧视性

的方式提供获取适足住房的机会，但它并没有要求缔约国向全部人口提供住房，

或根据需要向提交人提供社会住宿或服务。缔约国说明了它通过联邦基金以及

2009 年 1 月 1 日开始的《国家负担得起的住房协定》专门用于逐步实现适足住

房权的资金和方案。缔约国指出，《公约》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四)项要求缔约

国确保残疾人可以参加公共住房方案，而提交人指称“反复拒绝”他参加这种方

案。缔约国不承认这一指控。它认为，提交人已被优先列为“高度需要”住房援

助，而且在他想要居住的郊区的现有住宿等待名单上，他现在已经位居首位。 

  第十四条――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 

4.32  关于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四条提出的诉称，缔约国认为它们没有法律

依据。缔约国认为，对于一个被剥夺了自由的人，他或她必须被“强迫拘留”在

“某个面积狭小的地方”。缔约国注意到委员会 2014 年 9 月关于《公约》第十

四条的声明，认为拘留是否任意的标准是，在所有情况下对个人的拘留是否适

当、有正当理由、合理、必要并与所寻求的目的相称。16
 

4.33  至于提交人声称只有在工作人员同意时他才能离开哈卡纳中心，缔约国注

意到他有“重大的认知障碍，需要即便不是全时也是大量的支持和帮助”。缔约

国认为，不清楚是否提交人真的只有在工作人员同意时才能离开哈卡纳中心，以

及如果是这样，他是否受到拒绝，且是在什么情况下受到拒绝。要求提交人出去

  

 
14

 缔约国提到来文人的呈文第 69.3 段。 

 
15

 缔约国提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适足住房权的第 4(1991)号一般性意见。 

 
16

 见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560/1993 号来文，A.诉澳大利亚，1997 年 4 月 3 日通过的意见，第

9.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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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告知哈卡纳中心的雇员，甚至要求他出去之前获得中心雇员的同意，这也并

未达到构成拘留的最低标准。鉴于他所需帮助的水平，为了确保他的安全并便利

在需要时提供适当的支持，中心的员工知道他的位置很重要。缔约国还回顾，居

住在该中心的人能够作为小组成员出去参加社区活动，也可以出去探亲访友。因

此，他们并没有被拘留。此外，根据《监护及管理法》发布的命令，在发布时是

经过一系列考虑和保障限制的。只有独立的法庭确信该人的能力受损、需要对某

一具体事项作出决定，或某人有可能做出涉及或可能涉及对其健康、福利或财产

造成无理性风险的某些事情时，才可能发布这些命令。如果根据监护命令就住宿

事宜指定了公共监护人，他或她可以就被监护人应在哪里居住作出决定，以确保

该人的安全和福利。这种决定不需要拘留该人，也不会妨碍他或她在社会住房居

住，或在其财务允许的情况下在社区私人租赁住房。在提交人的情况下，他的财

力有限，且一系列事项限制了他参与公开房屋市场的能力。他不能和家人住在一

起，因此必须在现有的社会住房中安排住宿。因此，缔约国认为，根据第十四条

第一款，提交人没有受到拘留，因此不可能受到非法或任意拘留。 

  第十八条――迁徙自由和国籍的权利 

4.34  至于提交人根据第十八条提出的诉称，缔约国认为毫无根据。缔约国提到

了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判例，根据该判例，迁徙自由是人的自由发展一个不可或缺

的条件，17 在一国领土内合法居住的每一个人都享有在这一领土内自由迁徙和选

择其居住地点的权利。18 缔约国注意到，提交人提到与他根据第十四条第一款提

出的诉称相同的事实，缔约国拒绝承认提交人的诉称，即他被剥夺自由迁徙的权

利：根据《监护及管理法》发布的命令绝没有影响这一点，也没有影响他选择居

所的能力。提交人能够在建筑物周围自由行动，并参加了一系列涉及离开哈卡纳

中心的娱乐活动。缔约国不承认提交人在离开中心时必须告知哈卡纳中心的雇

员，并重申即便他必须这样做，此一要求也不会干涉他的行动自由，而是因为需

要向提交人提供支助。 

4.35  关于提交人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选择自己住所的权利，缔约国重申，住

房和公共工程部始终支持他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对居住在某些特定地点的偏

好，尽管他的选择影响了他获得住房的能力。因此，缔约国认为，提交人在这方

面的诉称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第二十二条――保护隐私、家庭、家居和通信以及其他形式的交流不受任

意或非法干预的权利 

4.36  关于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二十二条提出的诉称，缔约国认为，它们是不

可受理且没有法律依据的。缔约国提到了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判例，根据该判例，

国家授权的干预只能在法律的基础上进行，而法律本身必须遵守《公约》的条

款、目的和目标。19 只有根据法律所指定的机构可以在逐案的基础上作出利用此

  

 
17

 见关于迁徙自由的第 27(1999)号一般性意见，第 1 段。 

 
18

 同上，第 4 段。 

 
19

 见关于隐私权的第 16(1988)号一般性意见，第 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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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经授权的干预的决定。20 因为提交人目前居住在哈卡纳中心，缔约国认为为第

二十二条的目的该中心就是他的家，并且承认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每一次侵入

这个“家”都代表了干预。21 这种干预只有在既合法又不任意的情况下才可允

许。提交人居住的房间有存放个人物品的空间。大多数居民和接受康复服务的人

也有存放物品的衣柜，他们可以使用房间里的布告栏来展示个人的纪念品和照

片。 

4.37  关于声称哈卡纳中心的雇员经常出入提交人的房间，鉴于提交人需要高度

的照顾和支助，这种出入是必要和合理的，并且这样做时始终尊重提交人的隐

私。缔约国认为，提交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他的隐私、家庭、家居或通信

受到了任意或非法干预。 

  第二十六条――尽量利用现有资源，逐步实现适应训练和康复的权利 

4.38  至于提交人声称，缔约国没有为他提供“协助他发展自理和日常生活技能

或职业或其他潜力”的康复，因此侵犯了他根据第二十六条所享有的权利，且他

已经变得“被动、依赖他人和专门机构”，缔约国指出它在这方面义务具有逐步

的性质。缔约国认为，它致力于实现包括残疾人在内的所有人的适足的生活水

平，促进他们充分融入和参与生活的各个方面。缔约国拒绝承认提交人的诉称，

即这种实现没有尽量利用缔约国的现有资源，缔约国指出，2011 年至 2013 年，

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用于残疾支助服务的支出增加了 4%，自 2008 年以来已增加

了 23%。22
 

4.39  缔约国指出，2011/12 年度，317,616 人使用了残疾支助服务，比 2007/08

年度增加了 29%。作为“昆士兰州 2014-2019 年残疾人计划”的一部分，提议将

接受专业残疾服务的人数从现有的 45,000 人增加到 2019 年的约 97,000 人，并增

加对个人支助计划的控制和选择。23
 该计划将重点关注个人的目标和志向，并

考虑到他们的特殊环境，包括残疾对他们参加社会和经济活动的能力的影响。缔

约国还指出，提交人正在哈卡纳中心定期接受康复服务，并且像其他所有居民一

样，鼓励他发展或保持日常生活技能，以准备回归社区。所有的活动都旨在确保

接受康复服务的人不会变得被动、依赖别人或专门机构。因此，缔约国认为，它

正在逐步实现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权利，且提交人的诉称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第四条和第五条――缔约国的一般义务及平等和不歧视的权利 

4.40  至于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四条和第五条提出的诉称，缔约国认为它们没

有根据。缔约国认为，它对确保澳大利亚的残疾人能够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充

分享有《公约》规定的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作出了重大努力，包括增加现有的财

政资源。它认为，不歧视是《公约》规定的基本原则，缔约国有义务采取适当措

  

 
20

 同上，第 8 段。 

 
21

 Manfred Nowak,《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评注》(N.P. 

Engel, 2005 年)，第 400 页。 

 
22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卫生和福利研究所，“残疾支助服务：根据 2012-13 年国家残疾人协定提

供的服务”，第 122 号公报(2014 年 7 月)，第 2 页。 

 
23

 昆士兰州政府，“2014-19 年昆士兰州残疾人计划：赋予选择和机会”(2013 年)，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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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包括立法措施，以禁止基于残疾的歧视。在联邦一级以及在各州和领土，都

有禁止歧视的立法。因此，缔约国认为，提交人在这方面的诉称没有法律依据。 

4.41  因此，缔约国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四条、

第五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

二十六条和第二十八条提出的诉称不可受理。如果委员会认为这些指称任何一条

可以受理，缔约国都认为它们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15 年 1 月 12 日，向提交人转交了缔约国的意见，供其作出评论。2015

年 5 月 26 日、8 月 4 日、11 月 14 日以及 2016 年 3 月 4 日，分别向提交人发出

提醒函，通知他委员会如若不再收到任何资料，将根据卷宗中所载资料来审查来

文。24 然而，委员会没有收到提交人的任何评论。 

 B. 委员会审议可否受理问题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诉称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和委

员会议事规则第 65 条，决定案件是否符合《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6.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二条第(三)款的要求，委员会已确认，同一事项未经

委员会审查，也未已由或正由另一项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 

6.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认为提交人指控的某些行为是在 2009 年 9 月 20 日

以前发生的，并在《任择议定书》生效后继续，但提交人的来文应被视为不可受

理。缔约国认为提交人未能用尽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首先，尽管《1991

年昆士兰反歧视法》将残疾列为发生歧视的一个理由，但提交人没有向昆士兰反

歧视委员会提出控诉。其次，提交人在提交申述时，他向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提

出的歧视控诉仍在进行中。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就侵犯人权的行为而言，

对昆士兰反歧视委员会和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提出诉讼并不会产生任何可强制执

行的补救办法，因此不能被视为有效的补救办法。委员会还注意到，2014 年 5

月 19 日，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通知昆士兰州，因为没有合理的解决前景，它决

定终止提交人的歧视控诉。 

6.4  至于向法院提出诉讼，委员会注意到，终止向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提出的

控诉，将使控诉人能够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寻求对非法歧视的可强制执行的补

救办法。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没有提起任何这种诉讼，而这样做的时限已

过。 

6.5  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认为，他没有就其关于残疾歧视的诉称

独立开始法律诉讼的能力，因为他受到一项管理令的限制，按照这项管理令，只

有公共受托人可以代表他发起(或授权)此类诉讼。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的论

点，即提交人须遵守公共受托人被任命为其财务事项管理人的授权证书，鉴于

“财务事项”的定义，以及没有在他的案件中通过的管理令的副本，不清楚有关

  

 
24

 在一次电话通话中，提交人告知委员会，他出于个人原因不能及时提供进一步的评论，他重

申了在最初申述中提出的所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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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令将阻止他提起诉讼。委员会也注意到，提交人没有就这一问题提供任何

进一步的资料。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认为，它无法确定提交人是否能够自己提

起诉讼，但注意到无论如何他的代表可以这样做，而且在将提交人的案件提交给

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时，他们实际上也是这样做了。 

6.6  委员会回顾说，虽然在补救办法的适用不合理地延长或不可能带来有效救

济的情况下，不一定非要用尽国内补救办法，但只是怀疑补救办法的效力并不能

免除来文提交人用尽这些补救办法的义务。25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认为，缔约

国的法院不可能根据《残疾歧视法》或《反歧视法》向他提供有效的和合理可及

的补救办法，理由如下：(a) 他所指称的歧视发生在属于“特别措施”类别的方

案范围内，这些特别措施仅适用于残疾人，根据《残疾歧视法》第 45 条，其本

身不能引起基于残疾的歧视的诉称；(b) 即使根据《残疾歧视法》可以提出残疾

歧视的诉称，它也“可能败诉”，因为提交人已被评估为需要残疾人支助服务，

他的情况与其他社会住房申请人有“实质上的不同”。在这方面，昆士兰州的行

为“有可能”被认为是合理的，因为在提交人能够得到社会住房之前，必须安排

残疾人支助服务，而这种支助可能被认为是一种不适当的负担；(c) 除非能够首

先确定昆士兰州的残疾歧视主要赔偿责任，否则无法确定联邦的残疾歧视附属赔

偿责任。提交人认为，他对联邦的指控不可避免将败诉。然而，委员会也注意

到，提交人并没有为任何这些论点提供证据，而缔约国则提到根据《残疾歧视

法》对联邦和各州及领土的行为提出的一系列成功的歧视控诉。26 因此，委员会

认为，它无法断定提交人已履行其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义务，并根据《任择议定

书》第二条(四)款，认定他的来文不可受理。 

 C. 结论 

7.  委员会因此决定：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第(四)款，来文不可受理； 

(b) 本决定应递送缔约国和来文提交人。 

 

     

 

  

 
25

 例见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1511/2006 号来文，García Perea 和 García Perea 诉西班牙，2009 年 3

月 27 日通过的不可受理决定，第 6.2 段；第 2325/2013 号来文，Kandem Foumbi 诉喀麦隆，

2014 年 10 月 28 日通过的不可受理决定，第 8.4 段。 

 
26

 见上文脚注 8。 


